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政令宣導活動執行成果表 

活動名稱 商品安全宣導 地 點 
臺中市政府 1F

中央區 

主辦單位 臺中分局第五課 

宣導人員 

張技正木水及 
黃技士圓婷 宣導期間 

103 年 08 月 31 日 14：00 至 18：00

共計 240  分鐘 

宣導結果 

針對一般民眾進行應施檢驗商
品選購及瑕疪除濕機召回等內
容宣導，現場民眾反應熱烈。 

宣導人數 400 人 

執       行        內        容        大        綱 

1.實施依據：依據本分局辦理業務宣導活動計畫辦理。 

2.實施目標：（1）為落實推動經濟部「引領產業發展」及「保護消費權益」二大施

政目標。 

（2）落實教育一般民眾認識商品安全標章以及如何選購檢驗合格商

品，杜絕品質不良與未經檢驗之應施檢驗商品於市場上陳列銷

售，以確保消費者安全及合法廠商權益，並辦理分發瑕疵除濕機

召回宣導單。 

3.執行方式：現場發送「認識應施檢驗商品」宣導摺頁及瑕疪除濕機召回宣導，並

進行相關瑕疪除濕機召回宣導及商品安全知識宣導，並對在場參與民

眾們介紹商品安全標章，增加宣導效果。 

執        行       成        果        

一、 執行成果照片圖檔：如附件 

二、 反映現況： 

（一）現場民眾對「商品安全宣導」活動表示認同，對於本分局執行商品安全

宣導活動予以肯定。 

（二）現場民眾仔細聆聽本分局同仁介紹瑕疪除濕機召回宣導，反應熱烈。 

 

三、 宣導品發放：宣導摺頁 250 份、宣導環保杯 100 個、正字標記便利紙 100

份，正字標記面紙 200 份、文件匣 100 份及瑕疵除濕機召回宣導單 250 份。 

 

 

製表日期：103 年 09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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